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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栖息地）影响评价及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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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适用范围

本工作指引主要为淡水水域涉渔项目的影响评价及生态补

偿措施制定提供参考。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工作指引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注明日期的

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工作指引。凡是未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工作指引。

HJ 2.1-2016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19-2022 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生态影响

GB 12523-2011 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3096-2008声环境质量标准

GB 16297-199619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SC/T 9401-2010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程

HJ 1295-2023 水生态监测技术指南 河流水生生物监测与评价（试

行）

HJ 494-2009 水质采样技术指导

HJ 91.2-202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SC/T 9102.3-2007 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规范 第 3部分：淡水

GB 11607-89 渔业水质标准

GB 3838-2002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HJ 710 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

SC/T 9402 淡水浮游生物调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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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T 9429 淡水渔业资源调查规范 河流

T/CSES 79-2022 受损湖泊生态修复技术导则

SL/T 800-2020 河湖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工程技术导则

SL709-2015 河湖生态保护与修复规划导则

DB11T 2180-2023水生态修复技术导则

LY/T3353-2023 湿地生态修复技术规程

DB34_T2831-2017 湿地植被修复技术规程

农办渔〔2014〕14号 建设项目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淡水）影响专题论证报告编制指南（试行）

三、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工作指引。

（一）涉渔项目

占用、施工或运营活动干扰等不利因素的时间或空间积累作

用，直接或间接导致鱼类等水生生物区系组成、种群结构、资源

量、生活史或栖息生境发生变化的建设类或开发类项目。

（二）影响源

涉渔项目中产生并可能对鱼类等水生生物及其栖息生境排

放污染物、释放能量或导致环境改变的特定操作行为、物质或物

理因素。

（三）影响因子

由影响源产生，进入鱼类等水生生物栖息生境介质（如水、

沉积物、土壤、大气等）的污染物、能量或其他作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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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对象

受到涉渔项目产生的影响因子作用，并可能因此发生性质、

功能、结构或价值变化的环境要素或水生生物。

（五）避让措施

涉渔项目规划、设计、施工及运营的各阶段，通过调整选址

选线、方案设计等，从根本上避免对影响对象产生负面影响的首

选管理策略和方法。

（六）减缓措施

当涉渔项目的不利环境影响无法通过避让措施完全避免时，

为最大限度地降低其影响强度、范围、持续时间和概率，所采取

的设计、工程、技术、管理或生态手段。

（七）修复措施

当涉渔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显著不利影响无法通过避让、

减缓措施消除时，在原影响区域或周边直接关联水域，为恢复受

损的鱼类等水生生物及其关键生境所采取的增殖放流、重要栖息

地营造、监测评估等技术手段。

（八）补偿（辅助）措施

当涉渔项目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显著不利影响无法通过避让、

减缓措施消除时，所采取的能力提升、统筹流域保护修复等替代

性保护手段。

四、总则

（一）基本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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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同类型涉渔项目影响源分析的基础上，识别涉渔项目在

施工期、运营期对生态的不利影响。参考不同类型涉渔项目生态

补偿措施参考表（详见附录 2—5），根据不利影响提出针对性的

避让、减缓、修复和补偿（辅助）措施，指导涉渔项目避让或减

缓不利影响，防止或降低生态破坏，促进保护修复水生生态环境。

（二）基本要求

1.涉渔项目选址选线应尽量避让国家重点保护水生生物及

其栖息地、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水域，符合自然保护地、世界

自然遗产、生态保护红线等管理要求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生态环

境分区管控及相关法律、条例和管理办法要求。

2.涉渔项目生态影响识别应结合项目特点、规模以及对影响

对象的影响方式，合理确定评价范围和评价指标。

3.应按照避让、减缓、修复和补偿的次序提出生态补偿措施，

所采取的措施应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持或修复保护区（水

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结构和功能。

（三）工作程序

第一阶段，收集、分析涉渔项目技术文件以及所在区域国土

空间规划、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国家重点保护水生生物及其

栖息地、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敏感区以及生态环境状况等

相关数据资料，开展现场踏勘，通过涉渔项目建设内容分析、筛

选评价因子进行生态影响识别，确定生态保护目标，有必要的补

充提出比选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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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在资料收集、现状调查、专家咨询基础上，开展

生态现状评价和影响预测分析，涉及有比选方案的，应从生态保

护的角度，对不同方案开展同等深度的比选论证。

第三阶段，根据生态影响预测和评价结果，参考“附录 2”，

优先选择避让国家重点保护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水产种质资源

保护区等水域的设计方案；确实无法避免的，要确定科学合理、

可行的建设方案，参考“附录 3”提出预防或减缓不利影响的对

策和措施，明确核定包括水生生物损失在内的水域生态功能损失。

第四阶段，根据影响对象的生态特征和受损程度，参考“附

录 4、5”选取针对性措施，制定修复与补偿方案，明确修复和

补偿目标、技术路线、实施时序、补偿责任等，确保保护修复措

施有效落实。

五、涉渔项目类型识别

根据涉渔项目对水生生态的影响，将其类型归纳为以下 9类。

如有未涵盖的涉渔项目类型或复合型涉渔项目类型，可参照近似

项目类型执行。

表 1 涉渔项目类型

序号 类型 涉渔项目 主要建设内容

1
线 性 项 目

（含跨越型

和伴行型）

公路、桥梁、铁路、城市道路、

轨道交通、索道、高压线、管道

等

路基、路面、交叉、通道、桩基、桥台、

墩柱、铁轨、站房、支架、杆塔等

2
下穿型

线性项目

公路隧道、地铁隧道、原油和天

然气管道、化学品输送管道、输

水管道等

洞口、洞身、路基、路面、铁轨、输送管

道、增压站、检修井、站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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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水生生物影响评价

（一）总体要求

水生生物影响评价内容应根据涉渔项目类型的特点、保护区

（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保护要求以及结构和功能等判断影响源、

影响因素、影响对象和评价指标，应考虑气候变化对水生生态系

统潜在影响，如水温上升、极端水文事件等对栖息地的叠加影响。

3 闸坝项目 水电站、船闸、堤坝、排灌站等

挡水构筑物（坝、闸等）、溢洪道/隧洞、

过坝建筑物（船闸、鱼道等）、引水口/
渠/隧洞、电站厂房、调控室、防冲设施、

岸坡防护等

4 码头项目

油气、液化、干散货、件杂货、

集装箱码头和游轮、客运、轮渡、

旅游码头等

码头水工建筑物、港池疏浚（含维护性疏

浚）、岸坡防护、输送管线、接岸引（栈）

桥、系船设施、堆场、作业区、服务管理

区等

5
河道航道整

治项目

疏浚（含维护性疏浚）、清礁、

丁坝、潜坝、切滩、清淤、岸线

整治、护岸护坡、崩岸治理、景

观、航道养护、维护性疏浚等

挖泥、清礁、丁坝（坝头、坝体、坝根等）、

潜坝（坝体、坝基、坝肩等）、机械/水力

/人工清淤作业、岸线恢复（清除固体废弃

物、拆除非法占用等）、岸线防护（桩、

砌石、砼、土工模袋、草皮、抛石等）、

绿化等

6
取调水

项目
取水、输水、灌区等

蓄水闸/坝、取水口、岸坡防护、取水井、

引/输水管/隧洞、渠、取水池、泵站/房、

检修管护设施等

7 排水项目 排水口、排污口、电站温排水等
废污水处理、排水设备、管渠/道/隧洞、

泵站、冷却系统、排出口、岸坡防护等

8 采矿项目 勘探和开采矿产资源等

采选工业场地、尾矿库（库区、坝体、排

洪等）、废污水处理、调蓄池、生活区、

器材库、消防水池、内外交通道路、辅助

设施（给排水、电力、机修等）等

9 旅游项目 漂流、嬉水、游艇等

水道/水滩/水池、水域景观（叠水、石阶、

桥、亭、廊等）、游船码头、亲水平台/
道路、文娱休闲设施、服务管理区等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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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尽量采用定量方法进行描述和分析，在数据不足或难以

量化时，可采用定性描述辅助评价，并结合专家判断和类比分析。

不同涉渔项目类型生态影响评价参见附录 1。

（二）影响分析

1.应紧密结合涉渔项目的建设特点、施工工艺、运营方式以

及所在区域的环境敏感性，全面、系统地识别项目在施工期和运

营期可能对生态系统产生作用的影响源（即工程行为或活动）。

施工期包括涉水工程施工、临时工程设置、污染物排放、物理性

扰动等，运营期包括永久占地与构筑物、线性工程通行、水力调

度、船舶活动等影响源。应对上述影响源进行筛选，特别关注影

响强度大、范围广、历时长，或直接涉及重要保护物种、关键栖

息地、生态敏感区（如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

区核心区）的工程行为，将其作为评价重点。

2.基于识别出的影响源，判断其产生的具体影响因素（即生

态压力），并明确承接受体的影响对象。其中主要影响因素包括

物理性因素（悬浮物扩散、噪声与振动、光照水文情势改变、底

质破坏与地形改变等）、化学性因素（水质污染、过饱和气体等）、

生物性因素（生境丧失与破碎化、卷载效应等）。主要影响对象

包括鱼类等水生生物及其栖息生境、保护区结构功能等。

3.根据影响因素和影响对象，科学选取可量化、可评估的评

价指标，并明确重点。如闸坝项目、河道航道整治项目的重点评

价指标主要为对区域水文情势和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阻隔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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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取调水项目的重点评价指标主要为对水生生物繁殖和饵料生

物的影响等。

4.科学计算涉渔项目造成的生态损失。主要包括水生生物损

失和水域生态功能损失。其中水生生物损失根据现状监测成果并

结合有关标准测算，水域生态功能损失根据消除涉渔项目带来的

不利生态影响、恢复原有水域生态功能所需开展的各项措施测算。

七、工作指引主要内容

（一）总体要求

1.针对涉渔项目的类型及生态影响的对象、范围、时段、程

度，提出避让、减缓、修复、补偿等措施，分析措施的技术可行

性、经济合理性、运行稳定性、生态保护和修复效果的可达性，

选择技术先进、运行稳定、长期有效的措施，明确措施的内容、

设施的规模及工艺、实施位置和时间、责任主体、实施保障、实

施效果等，编制生态补偿措施方案。对于大型闸坝项目建设，必

要时开展专题研究和设计，确保生态影响减缓措施有效。坚持尊

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采取自然的恢复措施或绿

色修复工艺，避免生态修复措施自身的不利影响。

2.不同涉渔项目类型可选择的“避让措施”参见附录2，“减

缓措施”参见附录3，“修复措施”参见附录4，“补偿（辅助）措

施”参见附录5。除避让、减缓两类措施（资金来源为工程概算

等无需使用生态补偿资金的措施）以外，涉渔项目的生态补偿资

金主要用于“修复措施”中的损害修复、监测评估和“补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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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能力提升、统筹流域保护修复等四个方面的生态补偿措施。

3.按照“生态补偿资金优先用于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治

理和修复”的要求，黄河流域以南水域涉渔项目的生态补偿资金

用于损害修复方面措施（含统筹流域保护修复方面措施）的资金

占比原则上不低于50%（其中，用于增殖放流的资金不超过生态

补偿总投资额的30%）；用于能力提升方面措施的资金占比原则

上不超过总补偿资金的30%；用于监测评估方面措施的资金占比

原则上不超过总补偿资金的20%。黄河流域以北（含黄河流域）

涉渔项目生态补偿用于增殖放流的资金原则上不超过生态补偿

总投资额的35%，用于评估措施的资金原则上不超过生态补偿总

投资额的10%。对于本工作指引未涵盖的生态补偿措施，或确属

不适用既定资金比例的项目，可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调整补偿方

案与资金分配，并报专家组评审通过。

（二）避让措施

优先选择避让措施，源头防止生态破坏，包括通过空间避让、

设计方案优化和时间避让等，取消或调整产生显著不利影响的工

程内容和施工方式。

1.空间避让。通过调整涉渔项目的平面布局、选址选线或高

程布置，使工程永久和临时占地范围避开保护区、核心区或重要

栖息地，从空间上消除涉渔项目建设和运营对上述影响对象可能

产生的直接占用、分割和干扰影响。优先避让保护区核心区、重

要栖息地等敏感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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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设计方案比选。通过比选和调整项目方案的布局、规模、

结构、型式、工艺或技术路线，如优化线性工程跨径、减小结构

物平面尺寸、减小设施工程量、采用生态友好型构筑物等，从源

头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涉渔项目建设和运营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及

其栖息地）的占用、扰动和分割，降低项目建设的影响程度和范

围。

3.时间避让。通过科学调整涉渔项目施工或运营的时序、时

长和作业时机，使其避开影响对象对外界干扰最为敏感或生态功

能最为重要的特定时段，如保护区特别保护期、水生生物繁殖期，

从时间维度上避免或减轻不可逆或显著的生态影响。

（三）减缓措施

通过包括施工工艺优化、污染物控制、降噪降振、项目监管

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涉渔项目的不利生态影响。

1.在涉渔项目施工组织设计阶段，通过优化施工工艺，选择

和应用对生态环境扰动范围小、污染排放少、资源消耗低的先进

施工技术、方法和设备，如水域作业优先采用围堰工艺减小水体

扰动；优先采用静压沉桩或旋挖钻进行桩基施工；优先选用环保

绞吸式挖泥船、耙吸式挖泥船疏浚作业；避免采用大规模爆破清

礁方式，优先采用机械破碎、水下切割等可控方式。确需爆破时

优先采用微差爆破、延时爆破、气泡帷幕等减振降噪技术，并开

展水生生物安全驱赶措施，在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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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上最大限度地减少施工活动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

的即时损害和长期影响。

2.采取有效的工程技术和管理措施，对涉渔项目施工期和运

营期产生的各类污染物进行收集、处理、循环利用和安全处置，

如废污水收集沉淀后再利用、污染性或易扩散物料防泄漏、固体

废弃物集中收集处理等，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防止其对水环境、

空气、底质等生态系统造成污染和破坏。

3.对涉渔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产生的噪声与振动进行源头

削减、传播途径阻隔和受体保护，如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控制

运行功率和控制运行时间，落实实时监测和预警，从源头降低和

有效控制噪声与振动强度；扩大噪声源与敏感点之间的距离，在

噪声源与敏感点之间设置隔声屏障；对产生强烈机械振动的设备

应设置减振基础；建立并严格执行设备定期维护、保养和检修制

度，防止因设备部件松动、磨损、老化等原因导致噪声和振动异

常升高等，确保排放符合国家及地方声环境质量标准和厂界排放

标准等标准和规范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减轻对声环境敏感目标的

影响。

4.采取有效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对涉渔项目施工期和运营期

产生的大气污染物（包括颗粒物、扬尘、气态污染物等）进行源

头预防、过程控制和末端治理，包括应优先使用清洁能源、低排

放设备，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对土方开挖、拆除、钻孔等

易产生扬尘的作业，采取湿式作业方式，配套使用雾炮机、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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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等进行喷淋降尘；对易产生粉尘、烟尘的作业流程，应尽可能

采用密闭式设备或在密闭空间内进行操作，防止污染物逸散；对

无法完全密闭的产尘点、产气点，应设置集气罩或抽风系统，进

行除尘设施和废气处理，最大限度地减轻项目建设对保护区（水

生生物及其栖息地）影响。

5.针对涉渔项目建设可能对施工河段造成水土流失风险的，

应秉持源头控制、同步防治的原则，通过对裸露地表进行及时覆

盖、设置临时排水沟渠等，实现快速固土稳岸，及时控制和减缓

项目施工直接引发的水土流失，保障岸坡稳定，并最大限度减少

施工期土壤流失入河，有效减缓项目施工带来的直接环境影响；

制定施工期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及时加固、迁移涉水构筑物，避

免因暴雨、大风等导致围堰、支架等坍塌，减少极端天气意外事

故对保护区影响。

6.针对涉渔项目建设与运营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

造成的不利影响，采取综合性水生生态保护控制措施，如闸坝类

形成永久性阻隔的拦河项目，应设置鱼类等水生生物通道设施缓

解其对鱼类等水生生物洄游的阻隔影响；对于临时性、高强度的

水下作业（如水下爆破、疏浚）等，应根据作业特点、水域环境

和目标鱼类等水生生物敏感性，选择安全适宜的鱼类等水生生物

驱赶保护措施（如声波驱鱼、低脉冲驱鱼、光学设置驱鱼等），

在施工前将鱼类等水生生物临时驱离高风险作业区域，减缓施工

影响；取水项目应根据项目特点、目标鱼类等水生生物特性等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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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安全阻拦设施，如拦鱼格栅、拦鱼电网等，降低鱼类等水生生

物卷载损失；对于水库、闸坝等调控性水利工程，应参考未来 5

年气温、降雨和水温等气候变化预测数据，通过生态调度如调节

取水层和下泄量，减少低温水、气体过饱和水对下游水生生物影

响，满足下游生态流量，营造适宜水文水力条件，模拟自然水文

节律以促进鱼类等水生生物繁育，维护河流连通性，保障水生生

物洄游与基因交流，改善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生境质

量。

（四）修复措施

修复措施分为损害修复和监测评估两方面。其中损害修复措

施包括增殖放流、生态修复；监测评估措施包括监测措施和评估

措施。

1.资源量修复。涉渔项目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

造成直接损害的，可以开展常规增殖放流，直接且有效地弥补项

目建设和运营导致的鱼类等水生生物资源损失，进而促进水域生

态系统的修复与恢复，但应结合水域内适宜放流清单明确放流种

类、规格和时间等参数；对主要保护对象影响较大的如闸坝工程、

河道航道整治工程等可视情开展保种繁育增殖放流。

2.栖息地修复。涉渔项目建设造成水生生物栖息地破坏的，

应提出生境修复措施，充分考虑自然生态条件，因地制宜，制定

修复方案，包括人工鱼巢、生态浮岛、微生境改造、临时躲避区

域、水生植被修复、岸坡植被修复和底质重建等；对水环境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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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的如排水项目，可以构建人工湿地，减缓其对尾水排放水域

的水环境质量影响；对水体连通性造成影响的，可以提出水系连

通修复措施，充分考虑水域内阻水构筑物的民生功能及航道水利

等条件，并与相关主管部门充分沟通可行性，对其进行拆除、改

造、清障等。

3.跟踪生态监测。涉渔项目应结合水域内现有监测体系，于

项目影响水域开展常规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质量监测，及时了解

生态环境变化及发展趋势，掌握项目建设前后相关水域生态环境

变化的时空规律，预测不良趋势并及时发布警报，根据实时与动

态监测结果综合评估其受到的影响及程度，并根据实际情况提出

进一步保护建议；对于有特殊影响因子的涉渔项目如闸坝项目影

响水文情势和造成水生生物洄游阻隔，取调水项目影响鱼类早期

资源及浮游生物资源，采砂项目影响底质和底栖动物，建议开展

针对性专项监测。

4.修复效果评估。涉渔项目落实的生态补偿措施，建议动态

开展生态补偿措施效果评估。评估工作应由具备条件的第三方机

构实施（建议条件为：具有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关专业的

高级技术人员 3名以上、中级职称 5人以上，具备水生生物和水

域生态环境专门研究机构或实验室，以及必备的实验仪器、现场

调查设备和其他相关工作条件，能够独立开展水生生物资源和生

态环境调查评价工作，且具有开展水生生态调查、渔业资源评估、

栖息地评价等相关工作基础和经验），由其负责对各项措施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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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效果进行评估，以验证其生态成效。针对长期影响的项目类型

如闸坝项目、取调水项目、排水项目、河道航道整治项目等，可

根据项目施工和运营期间常规监测和专项监测等监测结果，结合

其他栖息生境条件变动情况，在施工期结束以及运营期间定期开

展项目影响后评估工作，全面分析评价项目建设前后和运营期间

保护区鱼类等水生生物及栖息地的发展状况及影响因素，根据评

价结果，针对项目产生的影响提出后续保护方案；此类涉渔项目

应在生态补偿措施全部执行结束后开展回顾性评价工作，全面评

估项目运营前后对保护区生态功能的影响，并将其纳入生态补偿

措施总体验收。

（五）补偿（辅助）措施

补偿（辅助）措施包括能力提升、统筹流域保护修复等两方

面措施。其中能力提升措施包括针对性监管、保护区管护条件提

升、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统筹流域保护修复措施

包括流域保护修复和专题研究等。

1.涉渔项目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产生影响的应

视情开展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等能力提升方面的

补偿措施，如闸坝项目等影响较大的涉渔项目建议大力提升保护

区管护能力，旅游项目等人为干扰较大且具有平台及流量资源的，

建议开展保护宣传；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应由具备条件的第三

方机构实施（建议条件为：具有水生生物资源和生态环境相关专

业的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人员不少于 5名，熟悉生态补偿政策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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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具有开展类似项目现场调查或监理的工作经验，且与

其他生态补偿措施实施单位无隶属关系，保证核查工作的独立性

与公正性），针对各项生态补偿措施实施情况进行定期技术核查，

包括避让、减缓、修复、补偿等措施是否按实施方案要求的地点、

规模、技术标准与时间节点执行；通过现场踏勘，核查增殖放流、

栖息地修复等工程的实际工作量；审查环境监理、生态评估等报

告，确认其是否按时、规范开展；查阅保护区日常监管日志、公

众宣传资料等，评估配套管理措施的执行情况；每次核查均应形

成核查记录，并辅以必要的影像、照片等过程资料，保证核查过

程的可追溯性与可复核性。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结果应纳入生

态补偿措施总体验收。

2.针对具有流域性影响的涉渔项目，如闸坝工程、取调水项

目、航道整治项目等应探索统筹开展流域一体化保护修复措施，

主要包括流域生态修复、专题研究、保护区能力提升及重要物种

及栖息地保护等方面，应对不同修复需求采取差异化策略。对保

护区内同类型项目建议整合制定年度计划，优先用于保护区能力

提升和关键栖息地修复。有关流域性保护修复的补偿措施，建议

制定流域性保护修复计划。

3.针对潜在影响较大且尚无充分有效研究成果支撑的影响

要素，如闸坝项目对水生态长期和累积性影响、岸滩硬化对河漫

滩功能的影响等，建议在流域层面试点开展专题研究，为后续的

涉渔项目影响评价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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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对水生生物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影响评价表

不同涉渔项目类型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程度不同，本附录明确了不同项目类型的主要影响源、影

响因子、影响对象以及评价指标分类。

序

号
类型 影响源 影响因子 影响对象 评价指标（★为重点评价指标）

1

线性项目

（含跨越

型和伴行

型）

施工期：

塔基、桥墩等施工；

栈桥、围堰、施工便道、施工场

地等临时工程施工；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废。

夜间照明。

运营期：

塔基、桥墩等长期占用保护区；

车辆通行；

夜间照明；

工程投影遮蔽；

交通事故。

施工期：

扰动河床、破坏底质；悬浮物扩散；

施工噪声、振动扰动；

施工导致的水土流失；

临时占用保护区；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的扰动。

运营期：

长期占用栖息地；

改变水文条件；

车辆通行噪声振动扰动；

项目运营产生电磁场扰动；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扰动；

事故可能导致的污染物排放。

鱼类等水生生物；

水生生物栖息生

境；

保护区声环境；

保护区水环境；

保护区光环境。

★评价项目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等

水生生物及栖息生境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水生生物区系组成

和种群结构的影响。

2
下穿型线

性项目

施工期：

定向钻、盾构掘进；

管道铺设；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废。

施工期：

施工噪声、振动扰动；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扰动。

运营期：

汽车、列车通行噪声振动扰动；

鱼类等水生生物；

鱼类早期资源；

水生生物栖息生境

保护区声环境；

保护区光环境。

★评价项目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等

水生生物及栖息生境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水生生物区系组成

和种群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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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期：

汽车、列车通行；

原油、天然气、化学品、原水等

输送；

交通事故；

原油、天然气和化学品泄漏事

故。

交通事故可能导致的污染物排放；

原油、天然气和化学品泄漏导致的污

染物排放。

3 闸坝项目

施工期：

水工构筑物施工；

栈桥、围堰、施工便道、施工场

地等临时工程施工；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废；

夜间照明。

运营期：

水工构筑物长期占用保护区

闸坝的运行调度；

船闸的船舶通行。

施工期：

临时占用保护区；

扰动河床、破坏底质；

悬浮物扩散；

施工噪声、振动扰动；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扰动；

施工导致水土流失。

运营期：

长期占用栖息地；

改变水文条件；

闸坝阻隔效应；

水温影响；

下泄过饱和气体；

船闸的船舶噪声扰动、污染物排放。

鱼类等水生生物；

鱼类早期资源；

水生生物栖息生

境；

保护区水体连通

性；

保护区水文情势；

保护区声环境；

保护区水环境；

保护区光环境。

★评价项目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等

水生生物及栖息生境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区域水文情势影

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鱼类等水生生物

洄游阻隔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水生生物区系组成

和种群结构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结构和功能

的影响。

4 码头项目

施工期：

水工构筑物施工；

港池开挖、疏浚；

岸坡防护施工；

栈桥、围堰、施工便道、施工场

地等临时工程施工；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施工期：

临时占用保护区；

扰动河道、破坏底质；

悬浮物扩散；

施工噪声、振动扰动；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扰动；

施工导致的水土流失。

鱼类等水生生物；

鱼类早期资源；

水生生物栖息生

境；

保护区声环境；

保护区水环境；

保护区光环境；

★评价项目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等

水生生物及栖息生境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区

系组成和种群结构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结构和功

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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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废；

夜间照明。

运营期：

水工构筑物长期占用保护区；

岸坡硬化；

货物装卸；

船舶通行、靠泊；

船舶事故；

夜间照明；

维护疏浚；

管理人员和旅客生活污水排放。

运营期：

长期占用栖息地；

改变水文条件；

船舶噪声扰动、污染物排放；

装卸及运输过程中污染物排放；

事故可能导致的污染物排放；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的扰动；

维护性疏浚开挖破坏底质、扰动水

体。

保护区河岸滩地。

5
河道航道

整治项目

施工期：

疏浚、清礁、切滩等施工；

岸坡防护施工；

其他工程及附属设施施工；

围堰、施工便道、施工场地、抛

泥区等临时工程施工；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废；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夜间照明。

运营期：

水工构筑物占用保护区岸坡硬

化；

船舶通航；

船舶事故；

维护疏浚。

施工期：

扰动河床、破坏底质；

悬浮物扩散；

施工噪声、振动；

临时占用保护区；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扰动。

运营期：

长期占用栖息地；

改变水文条件；

船舶噪声扰动、污染物排放；

事故可能导致的污染物排放；

维护性疏浚开挖破坏底质、扰动水

体。

鱼类等水生生物；

鱼类早期资源；

水生生物栖息生

境；

保护区底栖动物；

保护区声环境；

保护区水环境；

保护区光环境；

保护区水体连通

性；

保护区水文情势；

保护区河岸滩地。

★评价项目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等

水生生物及栖息生境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区域水文情势影

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鱼类等水生生物

洄游阻隔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区

系组成和种群结构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结构和功

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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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取调水项

目

施工期：

水工构筑物施工；

岸坡防护施工；

栈桥、围堰、施工便道、施工场

地等临时工程施工；

夜间照明；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废；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运营期：

水工构筑物占用保护区

取水工程取水量；

调水工程运行调度。

施工期：

临时占用保护区；

扰动河床、破坏底质；

悬浮物扩散；

施工噪声、振动扰动；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扰动

运营期：

长期占用栖息地；

改变水文条件；

取水卷载效应。

鱼类等水生生物；

鱼类早期资源；

浮游生物资源；

水生生物栖息生

境；

水文情势；

保护区水环境；

保护区光环境；

水文情势。

★评价项目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等

水生生物及栖息生境的影响；

★评价取调水对区域水文情势的影

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水生生物繁殖的

影响（取水卷载导致鱼类早期资源

受损）；

★评价项目建设对饵料生物的影响

（取水卷载导致浮游生物受损）；

★评价项目跨区域取调水过程中可

能产生的外来物种入侵风险；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区

系组成和种群结构的影响。

7 排水项目

施工期：

水工构筑物施工；

围堰、施工便道、施工场地等临

时工程施工；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废。

运营期：

水工构筑物占用保护区；

污水排放；

温排水。

施工期：

临时占用保护区；

扰动河床、破坏底质；

悬浮物扩散；

施工噪声、振动扰动；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扰动。

运营期：

污水排放影响水质；

改变水文条件；

改变水温。

鱼类等水生生物；

鱼类早期资源；

水生生物栖息生

境；

保护区水环境；

保护区声环境；

保护区光环境；

保护区水文情势。

★评价项目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等

水生生物及栖息生境的影响；

★评价项目排水对区域水生态环境

的影响；

评价排水对水文情势产生的影响；

评价温排水对栖息生境的影响。

8 采矿项目

施工期：

水工构筑物施工；

栈桥、围堰、施工便道、施工场

地等临时工程施工；

施工期：

临时占用保护区；

扰动河床、破坏底质；

悬浮物扩散；

鱼类等水生生物；

鱼类早期资源；

水生生物栖息生

境；

★评价项目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等

水生生物及栖息生境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区

系组成和种群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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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废。

运营期：

水工构筑物占用保护区；

船舶及机械设备作业；

生产事故。

施工噪声、振动扰动；

夜间光噪对水生生物扰动。

运营期：

长期占用栖息地；

扰动河床、破坏底质，悬浮物扩散；

船舶及机械设备作业过程中噪声振

动扰动、污染物排放；

矿区污染物渗透；

改变水文条件；

事故可能导致的污染物泄漏。

保护区底栖动物；

保护区声环境；

保护区水环境；

保护区光环境；

保护区水文情势。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结构和功

能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区域水文情势影

响。

9 旅游项目

施工期：

水工构筑物、临时设施等施工；

栈桥、围堰、施工便道、施工场

地等临时工程施工；

施工废水、生活污水排放；

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等固废；

夜间照明。

运营期：

水工构筑物占用保护区；

旅游船舶通航；

娱乐设施运营；

管理人员和旅客生活污水排放。

施工期：

临时占用保护区

扰动河床、破坏底质和堤岸；

悬浮物扩散；

施工噪声、振动扰动；

夜间光照对水生生物扰动。

运营期：

长期占用栖息地；

旅游船舶、娱乐设施运营噪声、光照

扰动。

鱼类等水生生物；

水生生物栖息生

境；

保护区声环境；

保护区水环境；

保护区光环境。

★评价项目建设对主要保护对象等

水生生物及栖息生境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水生生物区

系组成和种群结构的影响；

★评价项目建设对保护区结构和功

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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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避让措施参考表

本附录为常见的涉渔项目提供具操作性的生态避让措施建议。表格内容基于生态优先、预防为主的原则，针对不同项

目类型可能对渔业资源、水生生态及保护区产生的影响，建议了相应的避让措施。本表提供的建议具有通用性，实际应用

中需结合项目的具体规模、所处环境敏感性、受影响保护对象等因素进行深化和细化。对于未涵盖在本附录中的涉渔项目

类型或避让措施，可经专家充分论证后调整实施。

避让措施

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项目

跨越型

线性项

目

下穿型

线性项目
闸坝项目

码头项

目

河道航道

整治项目
取调水项目

排水项

目

采矿项

目
旅游项目

空间避让

保护区避让 ★ ★ ★ ★ ★ ★ ★ ★ ★

核心区避让 ★ ★ ★ ★ ★ ★ ★ ★ ★

重要栖息地避

让
★ ★ ★ ★ ★ ★ ★ ★ ★

设计方案

优化

跨径优化 ★ ★ ● ● ● ● ● ● ●

工程量优化 ● ● ● ● ★ ● ● ★ ★

生态友好型

构筑物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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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工艺

优化

围堰施工工艺 ★ ● ★ ★ ● ★ ★ ● ★

桩基施工工艺 ★ ● ★ ★ ● ● ● ● ★

疏浚施工工艺 ★ ● ★ ★ ★ ● ● ● ●

清礁施工工艺 ● ● ★ ● ★ ● ● ● ●

时间避让

特别保护期避

让
★ ★ ★ ★ ★ ★ ★ ★ ★

敏感生活史避

让
★ ★ ★ ★ ★ ★ ★ ★ ★

备注：★为建议措施，●为可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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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减缓措施参考表

本附录作为对避让措施的重要补充，系统列出了各类涉渔项目在难以完全避让敏感水域时，应优先采纳的生态减缓技

术与管理措施。表格针对不同项目类型在施工期与运营期可能产生的水生态影响，提供了具体的水生生态保护与生物影响

减缓、水污染控制与水质保护、噪声与振动污染控制等减缓方案。对于未涵盖在本附录中的涉渔项目类型或减缓措施，可

经专家充分论证后调整实施。

措施类

型
生态补偿措施

不直接占

用

保护区项

目

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项目

跨越型

线性项目

下穿型

线性项

目

闸坝项

目

码头

项目

河道航道

整治项目

取调水

项目

排水

项目

采矿项

目

旅游

项目

污染物

控制

废污水收集处理措

施
★ ★ ★ ★ ★ ★ ★ ★ ★ ●

循环利用措施 ● ● ● ● ● ● ● ● ● ●

物料防泄漏措施 ● ● ★ ● ★ ● ● ● ★ ●

固体废物管控措施 ● ★ ★ ★ ★ ● ★ ● ★ ●

噪声与

振动控

制

隔声屏障措施 ● ● ★ ● ● ● ★ ● ★ ●

降噪减振技术 ★ ★ ★ ★ ★ ★ ★ ● ★ ★

控制运行功率和运

行时间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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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噪设备及强化设

备维护保养措施
★ ★ ★ ★ ★ ★ ★ ● ★ ★

大气污

染与扬

尘控制

湿式作业与喷淋措

施
● ● ● ● ★ ● ● ● ★ ●

密闭与除尘措施 ● ● ● ● ★ ● ● ● ★ ●

清洁能源设备措施 ● ★ ★ ● ★ ★ ● ★ ★ ★

水土流

失控制

固土稳岸 ● ★ ★ ★ ★ ★ ● ★ ★ ★

植被恢复 ★ ★ ★ ● ★ ★ ★ ★ ★ ★

水生生

态保护

控制

过鱼（通道）设施 ● ● ★ ★ ● ● ● ● ● ●

驱鱼（安全驱赶）设

施
● ★ ● ● ● ★ ★ ★ ● ●

拦鱼（安全阻拦）设

施
● ● ★ ● ● ● ★ ● ● ●

生态调度措施 ● ● ● ★ ● ★ ● ★ ● ●

备注：★为建议措施，●为可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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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修复措施参考表

本附录系统提出对涉渔项目造成不可避免水生生物影响的修复方案。表格针对不同项目类型可能造成的累积性或长期

性生态损害，提出了两类修复措施，一是损害修复类措施，如增殖放流、重要栖息地营造等，主动补偿和恢复水生生物资

源及生态系统功能；二是监测评估类措施，包括监测措施与评估措施，用于科学评估影响程度、修复效果并指导动态优化

管理。修复措施须基于项目造成的生态损害类型与程度针对性选择，遵循生态学原理，具备技术可行性与生态有效性。对

于未涵盖在本附录中的涉渔项目类型或修复措施，可经专家充分论证后调整实施。

措 施 类

型
生态补偿措施

不直接占

用

保护区项

目

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项目

跨越型

线性项

目

下穿型

线性项

目

闸坝

项目

码头

项目

河道航道

整治项目

取调水

项目

排水

项目

采矿

项目

旅游

项目

损害修

复类

增殖放

流

常规

增殖放流
● ★ ★ ★ ★ ★ ★ ★ ★ ★

保种繁育

增殖放流
● ● ● ● ● ● ● ● ● ●

生态修

复

重要栖息

地营造
● ● ● ★ ● ★ ● ★ ★ ●

植被恢复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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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质重建 ● ● ● ● ● ★ ● ● ★ ●

水系连通 ● ● ● ★ ● ● ● ● ● ●

人工湿地 ● ● ● ● ● ● ● ★ ● ●

生态调度 ● ● ● ★ ● ● ● ● ● ●

监测评

估类

监测措

施

常规水生

生物监测
● ★ ★ ★ ★ ★ ★ ★ ★ ★

专项监测 ● ● ● ★ ● ★ ★ ★ ★ ★

评估措

施

生态补偿

措施效果

评估

★ ★ ★ ★ ★ ★ ★ ★ ★ ★

工程影响

后评估
★ ★ ★ ★ ★ ★ ★ ★ ★ ★

备注：黄河流域以南水域涉渔项目的生态补偿资金用于损害修复方面措施（含统筹流域保护修复方面措施）的资金占比原则上不低于

50%（其中，用于增殖放流的资金不超过生态补偿总投资额的 30%）；用于监测评估方面措施的资金占比原则上不超过总补偿资金的 20%。

黄河流域以北（含黄河流域）涉渔项目生态补偿用于增殖放流的资金原则上不超过生态补偿总投资额的 35%，用于评估措施的资金原则上不

超过生态补偿总投资额的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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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涉渔项目修复措施选择建议表
序号 项目类型 修复措施选择（*为建议项，其他为可选项）

1 不直接占用保护区项目 监测评估类：生态补偿措施效果评估*；项目影响后评估*。

2

占用保护区

项目

跨越型

线性项目

损害修复类：增殖放流（常规增殖放流*）；生态修复（重要栖息地营造；植被恢复）；

监测评估类：常规水生生物监测*；专项监测（水文情势监测；噪声监测；振动监测；电磁辐射和电晕噪声

监测）；生态补偿措施效果评估*；项目影响后评估*。

3
下穿型

线性项目

损害修复类：增殖放流（常规增殖放流*）；生态修复（重要栖息地营造；植被恢复）；

监测评估类：常规水生生物监测*；专项监测（噪声监测；振动监测）；生态补偿措施效果评估*；项目影

响后评估*。

4 闸坝项目

损害修复类：增殖放流（常规增殖放流*；保种繁育增殖放流）；生态修复（水系连通*；重要栖息地营造*；
生态调度*；植被恢复*；底质重建）；

监测评估类：常规水生生物监测*；专项监测（水文情势监测*；闸坝阻隔效应及过鱼效果监测*；鱼类等水

生生物重要栖息地监测；主要保护对象种质资源及栖息地监测）；生态补偿措施效果评估*；项目影响后评

估*。

5 码头项目

损害修复类：增殖放流（常规增殖放流*）；生态修复（植被恢复*；重要栖息地营造；底质重建）；

监测评估类：常规水生生物监测*；专项监测（噪声监测；船舶污染物监测；鱼类重要栖息地监测；主要保

护对象种质资源及栖息地监测）；生态补偿措施效果评估*；项目影响后评估*。

6
河道航道

整治项目

损害修复类：增殖放流（常规增殖放流*；保种繁育增殖放流）；生态修复（重要栖息地营造*；植被恢复*；
底质重建*；水系连通；生态调度）；

监测评估类：常规水生生物监测*；专项监测（鱼类重要栖息地监测*；污染物监测*；底栖动物监测*；航

运水下噪声监测*；水文情势监测；主要保护对象种质资源及栖息地监测）；生态补偿措施效果评估*；项

目影响后评估*。

7
取调水

项目

损害修复类：增殖放流（常规增殖放流*；保种繁育增殖放流）；生态修复（生态调度*；重要栖息地营造；

植被恢复；水系连通）；

监测评估类：常规水生生物监测*；专项监测（水文情势监测*；鱼类早期资源和浮游生物监测*；鱼类等水

生生物重要栖息地监测）；生态补偿措施效果评估*；项目影响后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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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5

补偿措施参考表

本附录系统提出对涉渔项目造成不可避免水生生物影响的补偿方案。表格针对不同项目类型可能造成的累积性或长期

性生态损害，提出了两类补偿措施，一是能力提升类，包括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等，强化长效监管与公众参

与基础；二是统筹流域保护修复类，包括流域保护修复和专题研究，通过开展异地修复、重要物种保护、保护区统筹等工

作，从流域整体尺度补偿恢复水生生态系统。对于未涵盖在本附录中的涉渔项目类型或补偿措施，可经专家充分论证后调

整实施。

措施类

型
生态补偿措施

不直接占用

保护区项目

涉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项目

跨越型

线性项

目

下穿型

线性项目

闸坝

项目

码头

项目

河道航道

整治项目

取调水

项目

排水

项目

采矿

项目

旅游

项目

能力提

升类

保护区管护

条件提升
● ● ● ★ ● ★ ★ ★ ★ ●

针对性监管 ★ ★ ★ ★ ★ ★ ★ ★ ★ ★

生态补偿措施

技术核查
★ ★ ★ ★ ★ ★ ★ ★ ★ ★

保护宣传 ● ● ● ● ★ ★ ● ★ ★ ★

统筹流

域保护

修复类

（资金

纳入损

流域保护修复 ● ● ● ● ● ● ● ● ● ●

专题研究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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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修复

类）

备注：●：代表可选措施；★：代表建议措施。

黄河流域以南水域涉渔项目的生态补偿资金用于能力提升方面措施的资金占比原则上不超过总补偿资金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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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涉渔项目补偿措施选择建议表
序号 项目类型 补偿措施选择（*为建议项，其他为可选项）

1 不直接占用保护区项目 能力提升类：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

2

占用保护区

项目

跨越型

线性项目
能力提升类：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

3
下穿型

线性项目
能力提升类：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

4 闸坝项目

能力提升类：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

统筹流域保护修复类：流域保护修复；专题研究（闸坝对水生态长期、累积性影响专题研究，生态调度与

鱼类生态行为需求响应专题研究）。

5 码头项目
能力提升类：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

统筹流域保护修复类：流域保护修复；专题研究（岸滩硬化对河漫滩功能影响专题研究）。

6
河道航道

整治项目

能力提升类：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
统筹流域保护修复类：流域保护修复；专题研究（清礁影响专题研究、丁坝潜坝影响专题研究、岸滩硬化

对河漫滩功能影响专题研究、水下噪声对水生生物影响专题研究）。

7 取调水项目
能力提升类：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

统筹流域保护修复类：流域保护修复。

8 排水项目
能力提升类：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
统筹流域保护修复类：流域保护修复。

9 采矿项目 能力提升类：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
10 旅游项目 能力提升类：保护区管护条件提升；针对性监管*；生态补偿措施技术核查*；保护宣传*。




